護 照 簽 證 自 帶 機 場 切 結 書
旅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，參加由            旅行社所舉辦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旅遊，護照由本人親自攜帶，若有遺失爭議，本人願負其責，特此告知。
請您務必把護照及簽證自行帶往 桃園中正機場，並請確認您的護照有效期尚有六個月以上。
註：國際線班機須於起飛前兩小時辦理登機手續，此團集合時間為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分，為避免延誤行程，請準時前往集合。(航空公司於飛機起飛前一小時即關閉團體櫃檯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人 (簽名)：
中 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